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145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玥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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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4570號），茲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原案號：112年度審易字第375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玥璇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陳玥璇與黃如意均為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日月光公司）K24廠之員工，2人因故而有嫌隙。詎陳玥璇未

得黃如意之同意或授權，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

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意，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

間，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日月光公司K24廠8樓，

以黃如意之工號即帳號「K02394」、密碼「XX1111....」登

入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佯以黃如意之名義訂購如附表各編

號所示之餐點，足以生損害於黃如意對於餐點費用管理之正

確性。嗣因黃如意於民國111年11月15日1時許，在日月光公

司K24廠4樓察覺有異，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上開系統扣

款紀錄後，始查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玥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如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胡韋祺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日月光公司訂餐

系統扣款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工訪談紀錄

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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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職務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

符，堪信為真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

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罪。

  ㈡被告如附表所示9次之訂餐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

之時間陸續為之，且侵害相同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審酌被告僅因對告訴人不滿，竟冒用告訴人名義，透過公

司網路訂餐系統訂餐，造成告訴人損害，所為實應非難。另

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參以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兼衡被告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其教育程度為專科

畢業、目前從事電子業、未婚、無子女、與男朋友同住、不

需扶養他人等一切具體情狀（見審易卷第48頁），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

    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獻立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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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登錄時間 訂購餐點

1 111年10月13日4時48分許 恩霖-醬烤大腿

2 111年10月13日21時1分許 統一-素炸醬豆干

3 111年10月19日某時許 恩霖-糖醋固咾肉

4 111年11月12日某時許 恩霖-紐奧良雞腿+香腸

5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椒鹽雞翅+香煎里肌+香腸

6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蛋奶素+素肉饅頭+馬來糕+咖啡

7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脆皮腿塊+花枝鮮條

8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素奶油法國麵包+素抓餅+紅茶

9 111年11月15日某時許 恩霖-紅燒五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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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145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玥璇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570號），茲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2年度審易字第375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玥璇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陳玥璇與黃如意均為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月光公司）K24廠之員工，2人因故而有嫌隙。詎陳玥璇未得黃如意之同意或授權，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意，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日月光公司K24廠8樓，以黃如意之工號即帳號「K02394」、密碼「XX1111....」登入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佯以黃如意之名義訂購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餐點，足以生損害於黃如意對於餐點費用管理之正確性。嗣因黃如意於民國111年11月15日1時許，在日月光公司K24廠4樓察覺有異，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上開系統扣款紀錄後，始查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玥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如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胡韋祺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扣款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工訪談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偵查佐職務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罪。
  ㈡被告如附表所示9次之訂餐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之時間陸續為之，且侵害相同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審酌被告僅因對告訴人不滿，竟冒用告訴人名義，透過公司網路訂餐系統訂餐，造成告訴人損害，所為實應非難。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參以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其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電子業、未婚、無子女、與男朋友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具體情狀（見審易卷第4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
    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獻立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登錄時間

		訂購餐點



		1

		111年10月13日4時48分許

		恩霖-醬烤大腿



		2

		111年10月13日21時1分許

		統一-素炸醬豆干



		3

		111年10月19日某時許

		恩霖-糖醋固咾肉



		4

		111年11月12日某時許

		恩霖-紐奧良雞腿+香腸



		5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椒鹽雞翅+香煎里肌+香腸



		6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蛋奶素+素肉饅頭+馬來糕+咖啡



		7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脆皮腿塊+花枝鮮條



		8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素奶油法國麵包+素抓餅+紅茶



		9

		111年11月15日某時許

		恩霖-紅燒五花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145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玥璇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570號），茲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2年度審易字第375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玥璇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陳玥璇與黃如意均為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月光公司）K24廠之員工，2人因故而有嫌隙。詎陳玥璇未得黃如意之同意或授權，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意，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日月光公司K24廠8樓，以黃如意之工號即帳號「K02394」、密碼「XX1111....」登入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佯以黃如意之名義訂購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餐點，足以生損害於黃如意對於餐點費用管理之正確性。嗣因黃如意於民國111年11月15日1時許，在日月光公司K24廠4樓察覺有異，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上開系統扣款紀錄後，始查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玥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如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胡韋祺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扣款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工訪談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偵查佐職務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罪。
  ㈡被告如附表所示9次之訂餐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之時間陸續為之，且侵害相同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審酌被告僅因對告訴人不滿，竟冒用告訴人名義，透過公司網路訂餐系統訂餐，造成告訴人損害，所為實應非難。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參以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其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電子業、未婚、無子女、與男朋友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具體情狀（見審易卷第4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
    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獻立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登錄時間 訂購餐點 1 111年10月13日4時48分許 恩霖-醬烤大腿 2 111年10月13日21時1分許 統一-素炸醬豆干 3 111年10月19日某時許 恩霖-糖醋固咾肉 4 111年11月12日某時許 恩霖-紐奧良雞腿+香腸 5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椒鹽雞翅+香煎里肌+香腸 6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蛋奶素+素肉饅頭+馬來糕+咖啡 7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脆皮腿塊+花枝鮮條 8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素奶油法國麵包+素抓餅+紅茶 9 111年11月15日某時許 恩霖-紅燒五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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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145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玥璇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570號），茲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2年度審易字第375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玥璇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陳玥璇與黃如意均為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月光公司）K24廠之員工，2人因故而有嫌隙。詎陳玥璇未得黃如意之同意或授權，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意，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日月光公司K24廠8樓，以黃如意之工號即帳號「K02394」、密碼「XX1111....」登入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佯以黃如意之名義訂購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餐點，足以生損害於黃如意對於餐點費用管理之正確性。嗣因黃如意於民國111年11月15日1時許，在日月光公司K24廠4樓察覺有異，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上開系統扣款紀錄後，始查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玥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如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胡韋祺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日月光公司訂餐系統扣款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工訪談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偵查佐職務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罪。
  ㈡被告如附表所示9次之訂餐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之時間陸續為之，且侵害相同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審酌被告僅因對告訴人不滿，竟冒用告訴人名義，透過公司網路訂餐系統訂餐，造成告訴人損害，所為實應非難。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參以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其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目前從事電子業、未婚、無子女、與男朋友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具體情狀（見審易卷第4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
    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獻立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登錄時間

		訂購餐點



		1

		111年10月13日4時48分許

		恩霖-醬烤大腿



		2

		111年10月13日21時1分許

		統一-素炸醬豆干



		3

		111年10月19日某時許

		恩霖-糖醋固咾肉



		4

		111年11月12日某時許

		恩霖-紐奧良雞腿+香腸



		5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椒鹽雞翅+香煎里肌+香腸



		6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蛋奶素+素肉饅頭+馬來糕+咖啡



		7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脆皮腿塊+花枝鮮條



		8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素奶油法國麵包+素抓餅+紅茶



		9

		111年11月15日某時許

		恩霖-紅燒五花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145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玥璇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4570號），茲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原案號：112年度審易字第375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玥璇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陳玥璇與黃如意均為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日月光公司）K24廠之員工，2人因故而有嫌隙。詎陳玥璇未
    得黃如意之同意或授權，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
    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意，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
    ，在高雄市○○區○○○路0號之日月光公司K24廠8樓，以黃如意
    之工號即帳號「K02394」、密碼「XX1111....」登入日月光
    公司訂餐系統，佯以黃如意之名義訂購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
    餐點，足以生損害於黃如意對於餐點費用管理之正確性。嗣
    因黃如意於民國111年11月15日1時許，在日月光公司K24廠4
    樓察覺有異，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及上開系統扣款紀錄後
    ，始查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玥璇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如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胡韋祺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日月光公司訂餐
    系統扣款紀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員工訪談紀錄表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偵查佐
    職務報告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
    堪信為真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予認
    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罪。
  ㈡被告如附表所示9次之訂餐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之
    時間陸續為之，且侵害相同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審酌被告僅因對告訴人不滿，竟冒用告訴人名義，透過公
    司網路訂餐系統訂餐，造成告訴人損害，所為實應非難。另
    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參以被告前無刑事犯罪前科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兼衡被告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自陳其教育程度為專科
    畢業、目前從事電子業、未婚、無子女、與男朋友同住、不
    需扶養他人等一切具體情狀（見審易卷第48頁），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
    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獻立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 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登錄時間 訂購餐點 1 111年10月13日4時48分許 恩霖-醬烤大腿 2 111年10月13日21時1分許 統一-素炸醬豆干 3 111年10月19日某時許 恩霖-糖醋固咾肉 4 111年11月12日某時許 恩霖-紐奧良雞腿+香腸 5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椒鹽雞翅+香煎里肌+香腸 6 111年11月13日某時許 恩霖-蛋奶素+素肉饅頭+馬來糕+咖啡 7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脆皮腿塊+花枝鮮條 8 111年11月14日某時許 恩霖-素奶油法國麵包+素抓餅+紅茶 9 111年11月15日某時許 恩霖-紅燒五花肉 



